
National Assembly Member of Taiwan, Roger C. S. Lin

建國黨 保護台灣大聯盟

Taiwan Independence Party Taiwan Defense Alliance

國大代表 林志昇

主旨：致函美國Bush總統

美國國務卿Rice女士

美國國防部長Rumsfeld

駐台AIT辦事處理事主席Paal

有關台灣主權地位乙事

時間：2005年5月31日（週二）下午14：30

地點：福華大飯店405會議室（台北市仁愛路3段160號）

主辦單位：建國黨暨保護台灣大聯盟

國大代表  林志昇

前國大議長  蘇南成

國際戰爭法學者  何瑞元

敬致：全國各媒體單位暨國際媒體單位

說明：

1.如附件（函件內容）

2.美國政府自1945年9月2日麥克阿瑟將軍第一號命令要求次要戰勝國（中國）對台灣實行

佔領，至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有無依該和約履約？如未履約如何補救？

3.參考舊金山和平條約第4條（b）項Japan recognizes the validity of disposition of 

property of Japan and Japanese nationals made by or pursuant to direc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in any of the areas referred to in Articales 2 and 3.

4.我們要求，如未能在二週內提出合理解答，本席將依美國憲法第4第5修正案對台灣人權

保障條例，向美國政府提出訴訟並賠償台灣人民損失。

誠摯邀請   恭候光臨採訪

聯絡人：1.建國黨暨保護台灣大聯盟

發言人  林志昇 0952-603979  Email: rogerlintw@hotmail.com

2.國際媒體聯絡專線

英語聯絡人  何瑞元 0910-067950  Email: taiwanmidway@hotmail.com

敬邀採訪通知


